




5.10豁免適用之程序：
公司僅得於某些特定情形下豁免員工得不遵守本準則之規定，豁免人員所屬單
位應將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、姓名、通過豁免之日期、豁免適用之期間、豁免
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規範等資訊作成書面紀錄，送管理部備查。

5.11懲戒措施：
員工如有違反本標準之道德行為規範情事者，公司將視情節輕重，採取各項
適當之處分。
前項受懲戒人員如認公司處置不當，致其合法權益遭受侵害，得向本公司人
資單位提出申訴，以資救濟。

5.12 員工均有遵守上述行為規定之責任與義務。所應遵循之道德行為規範，
除依本標準之規定外，適用本公司其他規章之梠關規定 。

陸．梠關人員對任何違反政府法令、道德行為準則或舞弊之行為應保持警覺，當有疑
問或發現任何違反政府法令、道德行為準則或舞弊情形（本公司員工或主管的非
法行為或嚴重不當行為）之行為時，得以下列方式提出檢舉：

6.1以電子郵件向管理部報告，電子信箱為：hermosa@hermosa.com.tw 。

6.2以電話提出檢舉，管理部專線為：04-2533-1111分機107 。

柒·本守則經本單位梠關人員及會同勞工代表訂定，修改與增訂時亦同。


